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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文化產業管理碩士學位課程研究生招生補充細則 

 

為推動大學研究生教育的發展，進一步提升本學院研究生招生質素，適應本課程特點，

文化產業管理碩士學位課程在遵循大學招生政策規定的基礎上，特制定如下招生補充細則。 

 

1. 文化產業管理碩士課程考生錄取分為“直接錄取”、“免筆試錄取”和“筆試、面試

錄取”三種類別，各個類別的主要考核原則分別是： 

 

A. 直接錄取：（考生滿足下列任意一個條件） 

 原畢業院校層次為雙一流、985、211院校、省部共建院校、香港八所院校（港大、

中大、科大、理工、城大、浸會、教育、嶺南）、臺灣公立大學、歐美澳洲等國際

著名院校。 

 參加當年全國研究生統考且初試總成績過國家 A區線以上 20分。 

 前置學歷之成績單，GPA達到 4分制 3.0以上，5分制 3.5以上，或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 

 近四年內，在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研究論文 2篇以上。 

（備注：成績之有效期為三年內） 

 

B. 免筆試錄取：（考生滿足下列任意一個條件） 

 原畢業院校為內地一本院校，其他港臺、海外正規院校。 

 參加當年全國研究生統考且初試總成績過國家 A區線。 

 前置學歷之成績單，GPA達到 4分制 2.5以上，5分制 3.0以上，或平均成績 75

分以上。 

 近四年內，在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學術研究論文 1篇以上。 

 近三年內，在文化創意產業及相關領域獲得國家級獎勵。 

（備注：成績之有效期為三年內） 

 

C.英語成績確認、面試錄取：（不符合上述 A、B條件者） 

 英文成績確認：學院依照考生提供的有效英語成績證明文件（託福成績、雅思成

績、英語四六級成績、大學英語成績等）進行審核確認分數作為考生英語筆試成

績，與英文面試成績加總作為遴選依據。在符合基本錄取條件下，堅持擇優錄取

的原則。 

 面試須提供個人簡歷、研究計畫、發表論文和個人作品等，足以證明就讀本專業

之能力。 

 面試時須就本專業相關知識範疇，提出分析和解釋以及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 

 面試推薦專業書目： 

1、文化研究導論（修訂版），陸揚、王毅著，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0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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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產業概論（第 3版），李思屈/李濤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03月； 

3、經濟學原理（第 7版）（美）曼昆著，梁小民、梁礫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05月； 

4、管理學(第 13版)（工商管理經典譯叢），斯蒂芬•羅賓斯（Stephen P. Robbins）、

瑪麗•庫爾特（Mary Coulter）著，劉 剛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 01月； 

5、市場行銷：原理與實踐（第 16版），菲力浦科特勒（Philip Kotler）、（美）阿姆

斯壯著，樓尊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 08月； 

（說明：考試內容涉及但不僅限於上述參考資料） 

 

2. 關於英文能力的要求：請參照大學招生訊息之規定，成績作為參考指標。 

 

3. 關於前置學歷的畢業院校及專業的要求：無限制。  

 

4. 關於科研能力的要求：報考者在專業面試時需闡述未來研究意向、個人簡歷、相關作

品和歷年論文發表、獲獎證書等專業能力證明。 

 

5. 其他有關招生對象、報讀資格、招生課程及學費、報名手續、費用標準、獎學金計劃

等方面，請參看大學招生網 http://www.cityu.edu.mo/ado/。 

 

6.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術委員會對此細則擁有最終解釋權。 

 


